附件2

绿化维护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株洲市芦淞区园林绿化中心

    2020年5月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我中心为区城管局所属副科级差额拨款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核定差额拨款事业编制45名，其中主任1名。
主要职责：负责管辖范围内主次干道、广场、游园等公共绿地园林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协助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对区内擅自毁绿破绿、占用绿地等行为进行巡查监督；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对政府投资绿化建设项目的监管和技术服务等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指导本区内园林绿化创建工作；负责辖区内绿化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城区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协助上级部门做好无人管理小区死树、危树的鉴定和处理工作；负责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城区内古树名木普查、建档、保护工作；负责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园区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和砍伐、移植、修剪园区树木花草审批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该笔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辖区内主次干道、广场、游园等公共绿地及园林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2019年市、区新建项目园林公用设施移交。日常绿化养护维护面积394113.57㎡，行道树8345株；2019年市、区新建项目园林公用设施移交面积110405.6㎡，行道树3517株。年度绩效目标是巩固现有绿化成果，改善生态人居环境，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绿化维护养护费年初预算526.46万，其中,日常绿化维护养护363.96万，2019年市、区新建项目园林公用设施移交162.5万，均为财政全额拨款。
（二）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日常绿化维护养护363.96万元已足额拨付到位；2019年市、区新建项目园林公用设施达到移交养护要求的面积110405.6㎡，行道树3517株，核拨养护经费52.54万元。两项合计416.5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为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我中心制定了《2019年区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笔专项资金拨付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我中心将辖区养护范围划分为7个标段，通过市场化招标形式，比选出5家具备专业资质的养护企业进行养护。日常绿化养护维护已于2017年完成政府采购程序，2019年市、区新建项目园林公用设施移交项目于2019年7月完成政府采购程序。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为有序推进我区绿化养护与管理工作，提高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水平，我中心制定了《芦淞区园林绿化养护与管理考评办法》、《芦淞区园林绿化养护与管理考评实施细则》、《芦淞区园林绿化养护与管理考评标准》、《芦淞区园林绿化养护与管理奖惩办法》，日常监督管理采取暗检与明检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实行日检查、月评比、年总结。根据考评结果对各养护公司进行排名并予以奖惩，年终根据年度综合考评成绩对先进公司予以表彰奖励。
四、项目绩效情况

绿化维护养护工作年度绩效目标是巩固现有绿化成果，改善生态人居环境，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我区2019年绿化养护工作在城市五区中排名第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